
备案编号：

2025年10月1日（发布） 2025年10月1日（实施）

编制单位：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预案编号：

HBKSEX-YA-WXHXPSC-2025/A

版本 A

修订次数 0 次

受控状态 受控

分发号

领用人



目 录

1 总则............................................................................................. 1

1.1 编制目的 ......................................................................... 1

1.2 编制依据 ......................................................................... 1

1.3 工作原则 ......................................................................... 1

1.4 适用范围 ......................................................................... 2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 3

2.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3

2.2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8

2.3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职责 .................................................8

2.4 现场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13

2.5 乡（镇）应急指挥机构 ...............................................17

3 监测预警 ..................................................................................18

3.1 预防 ................................................................................18

3.2 监测预警 ....................................................................... 18

4 应急处置与救援 .....................................................................20

4.1 事故分级 ....................................................................... 20

4.2 响应分级 ....................................................................... 20

4.3 信息报告 ....................................................................... 20

4.4 应急处置 ....................................................................... 21

4.5 安全防护 ....................................................................... 24



4.6 信息发布 ....................................................................... 25

4.7 响应调整 ....................................................................... 25

4.8 响应结束 ....................................................................... 26

5 后期处置 .................................................................................. 26

5.1 善后处置 ....................................................................... 26

5.2 调查评估 ....................................................................... 26

6 保障措施 .................................................................................. 27

6.1 队伍保障 ....................................................................... 27

6.2 资金保障 ....................................................................... 27

6.3 装备物资保障 ............................................................... 27

6.4 医疗卫生保障 ............................................................... 28

6.5 基础设施保障 ............................................................... 28

6.6 技术保障 ....................................................................... 29

6.7 治安和交通运输保障 ................................................. 29

6.8 气象服务保障 ...............................................................29

7 附则 ...........................................................................................30

7.1 预案演练与宣传培训 ...................................................30

7.2 责任与奖惩 ................................................................... 30

7.3 预案管理 ....................................................................... 30

7.4 预案解释 ....................................................................... 30

7.5 预案实施时间 ............................................................... 30



附件 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 31

附件 2 相关机构和人员联系方式 .............................................32

附件 3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 34

附件 4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条件 .....................................35

附件 5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要点 .................... 36

附件 6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基础信息统计

表 ...................................................................................................42



1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的重要论述，建立健全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和运行机制，规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程序，提高应急救

援反应速度和水平，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程度、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预防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

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1.3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损失。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作为应急救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减少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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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各乡（镇）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

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

（3）属地为主、部门配合。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

以事发乡（镇）为主，县辖内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挥指导和

协调作用。必要时由县委、县政府直接组织指挥。

（4）协同应对、快速反应。加强以辖区管理为主的应急处

置队伍和力量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整合资源，避免重复

建设。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涉及关系全局、跨部门

或多区域的，主动协调有关各方，形成合力。确需与地方共同

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坚持兵地协同，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辖区内发生的

下列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

（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废

弃危险化学品等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各乡（镇）应急处置能力，或跨地方的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等过程中发生的

生产安全事故；

（3）需要处置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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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指挥

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对工作。

指挥部总指挥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

副指挥长由县委办、政府办、应急管理局、县委统战部（民

宗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责人担任

成员由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委

统战部（民宗局）、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外事办公

室、县委网信办、县财政局（国资委）、县应急管理局、县生

态环境局、县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县商务和工业信

息化局、县住建局（地震局）、县司法局、县民政局、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教科局、县文旅局、县卫健委、县统计局、县医疗保

障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人民武装部、县公安局、

团县委、县科协、县红十字会、县气象局、县电信公司、县移

动公司、联通公司、县金融监督管理局、国网和布克赛尔县供

电公司、县交通运输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各乡镇的主要人员

担任。人员如下：

指挥长： 桑巴依尔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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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指 挥

长：

胡小乙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张兴晏 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提力克 县委常委

遇守航 县委常委、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王克成 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政府常务

副县长

杜 曼 县政府副县长

江布拉提 县政府副县长

刘 辉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程 志 县政府副县长（挂职）

吾吉牧 县政府副县长

许洪铭 县委办公室主任

乌图那生 县人民政府机关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

马军锋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夏元勇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成 员： 陈庆海
和丰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夏孜盖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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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波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黄宝东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新闻出版局（版

权局）局长、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

任

朱金发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董 峰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孙海英 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廖德聪

县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县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姜 涛 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吾尔肯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张晓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郑 锋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孙洪伟 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丽薇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

孟吉尔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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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鹏 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 峰 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冯严亮 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许杰繁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陈 钧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赵义磊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苏克巴图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

刘昊天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朝克图
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分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一级主办

李海民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王 勇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

唐 东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融媒体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

王世华 县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赞 丁 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孟 阳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李 萍 县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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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扎提 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李奇磊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潘 峰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

单长青 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郭庆玉 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肯泽图拉

尔
县供销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

永 红 团县委书记

金克尔 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孟更图亚 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宏卫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侯志强 县气象局局长

刘颖东
塔城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和布克赛尔养护

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

阿 丁 县金融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赵英凯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和布克赛尔县供电公

司经理

尼洋洋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分公

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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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维 中国电信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理

梁宝军 中国联通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理

冯 森 中国移动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理

沈 毅 和布克赛尔镇党委书记

孙 洋 和什托洛盖镇党委书记

田润州 铁布肯乌散乡党委书记

苗 芹 查干库勒乡党委书记

赵龙景 莫特格乡党委书记

李林举 巴音敖瓦乡党委书记

王鸿志 查和特乡党委书记

（县应急组织机构相关领导及人员如有变动，不再另行

发文调整，由其继任者自动接替履行其领导及单位工作职责。）

2.2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局，具体承担应急指挥部的日

常工作。

2.3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职责

2.3.1 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领导、组织、协调

县域内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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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事态发展，负责应急救援重大事项的决策，决定

启动和终止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

（3）设立现场指挥部，指定现场指挥长，必要时协调地方

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4）向地委、地区行署报告事故和救援情况，必要时请求

协调支援。

（5）建立与毗邻县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共

享、会商研判、救援协调，共同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3.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组织开展应急指挥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承担县域内

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应急响应建

议。

（2）组织落实应急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动成员单位开展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3）收集上报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情况。

（4）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新闻发布工作。

2.3.3 应急处置责任分工

发生不同类别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时，牵头、参与应急处置

的部门如下：

（1）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

牵头部门：县公安局

参与部门：县交通运输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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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

（2）生产、经营储存、使用（持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企业）危险化学品

牵头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参与部门：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生态

环境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3）城镇燃气

牵头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参与部门：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局、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县应急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

（4）危险废物储存、处置

牵头部门：县生态环境局

参与部门：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农业农村局、

县应急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

2.3.4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其处置职责

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组织下，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

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指导事发乡（镇）等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新闻宣传、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等工

作。

县国资委：负责督促县域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应

急准备和开展事故应急处置；负责协调相关企业派出专、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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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为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提供必

要的物资支持与保障，按应急指挥部要求提供事故常用应急救

援物资的储备数量和地点。

县教科局：负责校园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和事故防

范处置；指导、协调校园师生等做好应急疏散和中毒防护工作。

县科技局：负责引导和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科技

项目攻关，推进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先进技术和处置方法的研

发和示范应用。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通信的

无线电频率协调保障。

县公安局：负责配合处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指导、

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工作，协助组织

受灾群众安全疏散；负责事故现场警戒、秩序维护和涉案人

员 管控；负责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流向及安全保管

工作 的监督。

县民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协调遇难人员遗体处

置等相关事务。

县财政局：负责做好本级应急资金保障工作，并对资金的

管理、使用等进行监督。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事发乡（镇）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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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工伤（死亡）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承担地质灾害发生后事故应急

救援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环境污染防治

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环境应

急监测工作，分析研判环境污染状况及趋势；做好应对危

险化学品事故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准备工作，一旦发

生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根据相关规定组织应急处置。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处理城镇燃气设施事故的

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指导因危险化学品事故受损建（构）筑物

的评估、鉴定、处置工作，指导事发乡（镇）等城镇基础设施

和公用设施的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事故应急处置期间道路运输的

保障工作；负责牵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气象预报预警

等气象服务。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应急医疗救援、

卫生防疫及灾民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负责对因危险化学品导致

的职业病的认定和治疗。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

调事故应急救援相关物资、装备的调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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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其包装物的质量检测和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

特种设备检测、认定，提出应急救援技术措施，对事故救援现

场所需特种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在启动应急响应

后，确保应急指令快速传达、畅通落实。本预案中未规定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职责的其他相关单位，在应急状态下根据

指挥部办公室的协调指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行使相关职能。

2.4 现场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2.4.1 现场指挥机构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应急指挥部视情成立现场指挥机

构，指定现场指挥长。

现场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和救援

工作；研判事故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组织制定并实

施应急救援方案，设立应急救援工作组，决定采取控制、平息

事态的应急处置措施；协调、指挥有关单位和人员参加现场应

急救援；及时报告应急处置和救援进展情况，根据事故现场情

况提出处置建议和支援请求。

2.4.2 现场指挥机构组成及职责

现场指挥机构可根据情况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

组、救治防疫组、警戒治安组、公众疏散组、环境监测与

危险废物处置组、专家技术组、新闻报道组、后勤保障组、

善后处置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工作组设置可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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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组负责人由现场总指挥指定。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

如下：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事发

乡（镇）有关部门

主要职责：组织制定现场应急救援处置方案；传达党委、

县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和工作要求；协调县域内有关部门，

指导乡（镇）有关部门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负责事故接报、续报和处置工作记录、归档等工作。

（2）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县国资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商务和工

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兼职救援队伍，事发乡（镇）

部门

主要职责：参与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调集救援

力量和物资；按照专业要求，指导协调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3）救治防疫组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员单位：各医疗机构，事发乡（镇）政府，事故单位

主要职责：指导事发乡（镇）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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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协调救护车、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等开展伤员及

中毒人员急救、转运、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负责组织协

调卫生应急药品、器械等物资调配工作。

（4）警戒治安组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交通运输局，事发乡（镇）

主要职责：负责封锁、警戒、控制、保护事故现场及周边

区域；负责维护事故单位治安和救援工作秩序；开展交通管制，

在现场外围开辟专用通道供应急救援车辆和人员通行；对事故

有关责任人依法实施监控、缉捕，确定事故伤亡和失踪人员身

份。

（5）公众疏散组

牵头单位：事发乡（镇）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事

故单位

主要职责：组织做好疏散转移现场和周边受威胁区域人员。

（6）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

牵头单位：县生态环境局

成员单位：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

源局（林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事发乡（镇）

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现场环境监测，分析研判事故现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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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状况及趋势；指导制定事故涉及的危险废物处置方案并监督

实施。

（7）专家技术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县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涉及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行业主

管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对事故发展趋势、抢险救援方案、处置办

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提供

技术支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8）新闻报道组

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事发乡（镇）

主要职责：统筹协调新闻发布工作；做好媒体沟通、衔接

和相关服务工作；收集、引导舆论舆情，及时、准确、正面、

客观发布和通报权威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宣传报道。

（9）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事发乡（镇）

成员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应急管理局和事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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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指导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及被疏散群

众的临时安置救助等。

（10）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事发乡（镇）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县应急管理局和事故单位

主要职责：指导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督促保

险理赔、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作；负责遇难人员处理工作；负

责其他善后处置工作。

现场指挥机构还可根据救援工作需要视情况调整工作组、

组成单位及职责，调集县域其他部门和单位参加事故处置工作。

2.5 乡（镇）应急指挥机构

各乡（镇）等结合本地实际设立相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本辖区相应的危险

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各乡（镇）应急指挥部应

当确定成员单位并设置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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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预警

3.1 预防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危险化

学品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

对县域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存在因一起事故引发

“连锁”效应的较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各乡（镇）应化解存

量风险，落实管控措施，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重大危

险源监控能力等建设，推进应急救援能力提升。

各乡（镇）应当针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特点和

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3.2 监测预警

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可能造成事故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件、集中复工复

产期、高温、恶劣天气等）的监测，及时上报可能引发较大及

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灾害、灾难可能引发较

大及以上事故的重要信息，并发布预警。乡（镇）有关部门要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情况，做好预警信息发布、信息报告和应急

救援的前期准备工作。

可以预警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

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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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二级（橙色）、三级（黄色）和四级（蓝色），一级为

最高级别。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事故预警信息的制作发布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应急救援指

挥机构按照相关规定负责。

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制度，根据事态的发展，适时调整

预警级别和宣布解除警报，并重新发布、报告和通报有关情况。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预警区域或场所、险情类别、预警类

型、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灾情概要、

有关预防预警措施，以及工作要求和发布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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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置与救援

4.1 事故分级

依据有关规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

大和一般事故四个等级（详见附件 2）。

4.2 响应分级

对照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分级标准，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分为

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等级（各等级响应条件见附件 3）。

（1）四级响应：启动乡（镇）应急预案并及时向县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报告。

（2）三级响应：启动本预案并及时向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

（3）二级响应：启动本预案并及时向地委、地区行署、地

区应急管理局报告。

（4）一级响应：启动本预案并及时向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

请求启动地区级相关应急预案。

各乡（镇）在编制本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时，要依

据本预案和其他相关规定，明确预案的事故分级和应急响应分

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所在地乡（镇）要根据

事故态势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及

时、有效进行处置，并按规定报送有关信息。

4.3 信息报告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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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乡（镇）报告。

事发乡（镇）接到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核实

有关情况，并按照分级管理的程序第一时间逐级上报至县委、

县政府及县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信息初报或报警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信

息来源、事故类别、简要经过、影响范围和损害程度的初步估

计、现场救援情况、事故已采取的措施等。

当情况发生变化时，需及时进行信息续报。信息续报的内

容包括：人员伤亡、事故影响最新情况、事件重大变化情况、

采取应对措施的效果、检测评估最新情况、下一步需采取的措

施等。

危险化学品事故中伤亡、失踪、被困人员涉及港澳台侨、

外籍人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涉外机构通报。

4.4 应急处置

4.4.1 事故单位初期处置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在确保应急救援人员人身安全和避免发生次生事故的前提下，

立即组织开展关阀泄压断料、灭火控火防爆、紧急疏散人员、

集结专业救援力量等初期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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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事发乡、镇先期处置

事发乡（镇）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

案，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并做好与现场指挥机构的前后衔接工

作：

（1）核心区控制。对事故核心区和相关责任人实施现场控

制。

（2）核心区警戒隔离。根据化学品特性和泄漏、扩散的情

况及火灾、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设立警戒区，并对通往事故核心

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3）现场处置。迅速了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情况，掌握

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特性、状态等信息，调集公安、

消防、医疗等相关应急救援队伍、专家，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

类型和现场处置要点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工作。现

场救援人员应根据事故危险特性和危险化学品处置方式，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

（4）人员撤离与安置。根据事故可能波及范围，立即组织

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有秩序地向上风、侧风向避难场所或安全

地带撤离。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要点（见附件 4）。

4.4.3 应急指挥部处置

县应急指挥部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的性质、类别、

危害程度、范围和可控情况，作出如下处置，其中较大事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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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应急指挥机构的指令进行处置：

（1）发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指令。

（2）对事发乡（镇）提出事故应急处置要求，指令有关部

门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3）向地委、地区行署、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必要时请

求地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支持，及时通报波及或可能波及的地方

区域。

（4）县应急指挥部负责同志率有关工作组、专家技术组

赶赴事发乡（镇）进行组织指导协调。

（5）调集专业处置力量和抢险救援物资救援，必要时请求

驻地部队给予支援。

（6）按照地委、地区行署有关要求，进一步采取相关处置

措施。

4.4.4 现场指挥机构处置

根据县委、县政府处置需要，县应急指挥部成立现场指挥

机构，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1）深入现场实地查看情况。

（2）听取各有关单位情况汇报。

（3）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会商。

（4）传达上级领导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相关事宜。

（5）完善初步处置方案（意见），形成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主要包括：交通管制、现场管控、组织营救、医疗救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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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疏散撤离、避护安置、治安维持、卫生防疫、信息发布、

环境保护，以及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

设施抢修等。

（6）根据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部署应急处置任务。

（7）根据处置需要，决定依法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设备、

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

（8）实地督查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

（9）根据现场处置情况、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及专家意见，

进一步完善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10）定时总结调度，书面汇总上报现场处置情况。

4.5 安全防护

4.5.1 现场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根据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发生事故类别以及应急人员职

责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

急人员一般应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

靴等装备；

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

隔离型密闭防毒面罩、适用的化学防护服和空气呼吸器等防止

人体接触、沾染有毒有害介质的防护装备。

4.5.2 群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机构要组织做好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县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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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给予协调和指导。

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包括：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特

点，评估事故影响范围和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群众的安

全防护范围，明确保护群众安全的必要防护措施和基本生活保

障措施；确定群众的疏散撤离方式、程序，疏散撤离的范围、

路线，并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确定应急情况下对群众

进行医疗救助、疾病控制、生活救助的方式和程序；组织有关

部门控制污染，减少事故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确定紧急避难场

所，并作出相应安排，便于被疏散群众的安置；做好群众疏散、

避难过程中的治安管理工作。

4.6 信息发布

各类信息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发布。信息的发布要遵循公

开、透明、及时的原则。

县应急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的

发布工作，及时为新闻发布和报道提供准确、详实的事故和应

急救援信息。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单位依据权威部门

发布的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有序引导舆论，必要时，指导有关

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乡（镇）等有关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新

闻舆论工作，迅速拟定信息发布方案、确定发布内容，及时采

用适当方式发布信息、组织报道。

4.7 响应调整

应急指挥部或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依据灾情变化，结合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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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调整响应级别。

4.8 响应结束

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应急处置工作完成，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按有关规定程序，宣布响应结束，组织应急

队伍和工作人员有序撤离。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

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通知相关方面解除应急措施，逐步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工作由事发乡（镇）负责组织，包括受害及受影

响人员妥善安置、慰问、后续医疗救治、赔（补）偿，征用物

资和救援费用补偿，灾后恢复和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

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恢复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5.2 调查评估

事故调查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县域内各乡（镇）和各

有关部门应当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评估，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

验教训，举一反三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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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6.1 队伍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队伍由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专业

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等组成。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及时将本单

位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地方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6.2 资金保障

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命令参加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

援所耗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做好

事故应急救援的资金准备。

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单位及时落实各类应急费用，由事

发乡（镇）负责统筹协调，并督促及时支付所需费用；事故责

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事发乡（镇）协调解决。要充分发挥社

会保险作用，进一步健全县域内公共安全保险体系。

6.3 装备物资保障

各乡（镇）应根据辖区不同行业、区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种类、风险和特点，结合应急队伍能力建设，储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设施、设备及物资等，做好维护和管理，并及时更新

和补充；保障转移人员和救援人员所需的食物、饮品供应，提

供临时居住场所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超出事发乡（镇）处置能

力时，报请县委、县政府等有关部门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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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根据实际需

求， 配备必要的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器材，建立维护、

保养和调用等制度。

6.4 医疗卫生保障

县域内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急救医疗服务建设，掌握县域内

医疗卫生资源信息，针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可能造成的健康危

害，组建医疗专家队伍和应急医疗救援队伍，提高医疗卫生机

构对伤员的救治能力。

6.5 基础设施保障

各乡（镇）和县委、县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本辖区

本部门事故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应急值班电话须保障 24 小时

畅通；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相关信息收

集、分析和处理，按规定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各乡（镇）

应当掌握县委、县政府所有应急机构和相关部门的通信联系方

式；

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县域内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信息数据

库，开放数据资源，实现与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重大危险

源信息共享共用。通信主管部门要保障应急期间的通信联

络和信息传递。

电力供应和水务部门要及时修复受损毁的电力、供水

系统和设施，保障事故发生地乡（镇）等应急装备的临时

供电和用水需求和电力、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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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技术保障

县相关部门应加强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装备设

备生产经营单位的沟通联系，对相关紧缺技术的发展给予

大力支持，可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企业开展联合攻关，

保证应急救援装备设备生产、加工能力和技术的先进性以

及相应的技术储备。

6.7 治安和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事故现场应实施治安警戒和治安

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

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及时疏散群众，保持社会

治安秩序的稳定。根据需要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

制，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运

送，形成快速、高效、顺畅、协调的应急运输系统。

6.8 气象服务保障

县相关部门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提供天气预报并

加强对极端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根据预防和应对危险化学

品事故的需要，提供气象监测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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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则

7.1 预案演练与宣传培训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做好应急预案宣传，并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同时，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

符合修订情形的应及时组织修订。

7.2 责任与奖惩

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失职、渎职的有关

人员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3 预案管理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本预案的组织实施。

7.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7.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019年 10月 22日印发的《和布克赛尔县危险化学品生

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同时废止）

附件：

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2.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3.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条件

4.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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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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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关机构和人员联系方式
职位 姓名 所属部门及职务 电话 备注

指挥长： 桑巴依尔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19199221888

副指挥长：
王克成

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政府

常务副县长
18935805180

江布拉提 县政府副县长 13899583802

成 员：

马军锋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13899577880

李奇磊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19199172333

刘昊天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13899535866

陈本显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15809052799

郑 锋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18099708500

孙洪伟
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15709903330

王晓旭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13325675333

王宏卫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18040908099

陈 钧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
18799232000

赵义磊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13679997170

苏克巴图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

副书记、局长
13519913555

朝克图
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分局党

组副书记、局长，一级主办
18999317192

王 勇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

任
18999312588

唐 东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融媒体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18999315003

金克尔 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1879920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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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姓名 所属部门及职务 电话 备注

侯志强 县气象局局长 18309012266

沈 毅 和布克赛尔镇党委书记 18799208251

吴 维
中国电信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

理
18999753567

梁宝军
中国联通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

理
15609904050

冯 森
中国移动和布克赛尔县分公司总经

理
13809979100

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消防大队：119

急救电话：120

公安局：110

和布克赛尔县消防救援大队：0990-6710119

和布克赛尔县人民医院：0990-671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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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造成 30人以上死亡

或者 100人以上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人以

上 100 人以下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

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

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

性工业中毒）；或者 100

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

者 10人以下重伤（包括

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

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

损失的事故。

注：“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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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条件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三级响应 四级响应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时，启动一级响应：

1.发生特别重大事

故：

2.造成 30 人以上涉

险、被困、失联的事故；

3. 需要启动一级响

应的其他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时，启动二级响应：

1.发生重大事故：

2.造成 10 人以上涉

险、被困、失联的事故；

3.超出县应急处置

能力的事故；

4.需要启动二级响

应的其他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

启动三级响应：

1.发生较大事故：

2.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涉险、被困、失联

的事故；

3. 需要启动三级响

应的其他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

启动四级响应：

1.发生一般事故：

2 .造成 3 人以上涉

险、被困、失联的事故；

3 .需要启动四级响

应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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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要点

1 基本应急处置要点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指挥机构应尽可能采取下列

（但不限于）一项或者多项基本应急处置：

应急疏散：根据事故现场危险化学品自身及燃烧产物的毒

害性、扩散趋势、火焰辐射热和爆炸、泄漏所涉及的范围等，

对危险区域进行评估，确定警戒隔离区，并根据事故发展、应

急处置和动态监测的情况，及时调整警戒隔离区。对警戒隔离

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置无关的人员撤离至安全区。疏散过程中应

避免横穿危险区，并注意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指导疏

散人员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简易有效的

保护措施。

现场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应注意科学施救。控制、记录进

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应急救援人员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

装备，携带救生器材进入现场。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后，由

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处置。

保卫警戒：在警戒隔离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并设专人负

责警戒。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严禁无关车辆

进入。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畅通。合理设置出入口，

除应急救援人员外，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医疗救护：携带相应的急救药品赶赴现场实施现场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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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医院实施深度治疗。

现场监测：加强事故现场的监测，根据现场动态监测信息，

组织专家调整救援行动方案，并将监测数据及时上报至现场指

挥机构。

应急保障：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

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避难场所和生

活必需品以及其他保障措施。

洗消和现场清理：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

并根据有害物质的品种使用相应的洗消药剂，对所有染毒人员

及工具、装备进行洗消。事故现场各处残留的有毒有害气体应

彻底清除，泄漏液体、固体应统一收集处理，洗消污水应集中

净化处理，严禁直接外排。

其他注意事项：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禁止

或限制使用能产生静电、火花的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

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

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2 不同类型事故现场处置工作重点

2.1 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根据火灾爆炸发生位置、危险化学品性质及火势扩大

的可能性，综合考虑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及火灾可能对周

边的影响，确定警戒范围。公众疏散组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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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范围内的群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警戒治

安组禁 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注意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2）调集相应的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专家、

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制定灭火方案。现场指挥机构组织事故单位、专家及

各应急救援小组制定灭火方案。制定灭火方案时应根据化学品

的性质选用合适的灭火方法。

（4）实施灭火。注意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防热辐射、

防烟等）。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即撤离。

（5）现场监测。注意风向变化对火势的影响。

（6）现场指挥机构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

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上报应急指挥部。

2.2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确定爆炸发生位置、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及爆炸类型

（物理爆炸、化学爆炸），初步判断是否存在二次爆炸的可能

性。物理爆炸则重点关注爆炸装置的工作温度、压力及相邻装

置的运行情况，谨防相邻装置二次爆炸；化学爆炸，则须关注

现场点火源的情况。

（2）公众疏散组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众，

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警戒治安组禁止无关人员

进入现场，注意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3）如有易燃物质则应注意消除火源。在警戒区内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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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消除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源。

（4）危险化学品抢险救援组在进入危险区前宜用水枪将地

面喷湿，防止摩擦、撞击产生火花，要特别注意避免泄漏的易

燃液体随水流扩散。

（5）调集相应的消防救援队伍、专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6）如是化学爆炸，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加强监测

事故现场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及气象条件。

（7）专家技术组根据现场气体浓度及爆炸源的情况确定是

否有二次爆炸的危险，确定应采取的处置措施。

（8）制订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9）现场指挥机构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

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上报应急指挥部。

2.3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确定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性质（主要是沸点、闪

点、爆炸极限等）、泄漏源的位置及泄漏现场点火源情况。

（2）确定警戒范围。公众疏散组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

范围内的群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警戒治安

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注意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需要发布预警信息的事故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调集相应的消防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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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现场指挥机构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

人口密度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5）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

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加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

息等监测，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6）专家技术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

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预测泄漏扩散趋势。确定主要的控制

措施（如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7）制订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8）各应急工作组实施救援方案，危险化学品抢险救援组

进入现场控制泄漏源，抢救泄漏设备。出现意外情况，立即撤

离。

（9）现场指挥机构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

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上报应急指挥部。

（10）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引起易燃液体罐车

翻车导致泄漏的，除了上述应急响应行动外，应注意防范泄漏

的液体沿路流散导致事故扩大。

2.4 危险化学品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立刻进行疏散。现场指挥机构应根据泄漏的危险化学

品种类及泄漏源的位置，并考虑风速风向、泄漏量、周围环境

等确定警戒范围，警戒范围宜大不宜小。公众疏散组尽快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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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范围内的群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

需要发布预警信息的事故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2）调集医疗急救力量携带必需的药品赶赴现场。

（3）调集所需的消防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

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加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

息等监测，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5）专家技术组根据事故单位提供的情况及现场监测的实

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6）确定应急救援方案，实施救援。

（7）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

场情况上报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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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基础信息统计表

序

号
企业名称（全称） 法人

联系方

式

主要负责

人

联系方

式

安全员姓

名

联系方

式
地址

类型（生产

企业/经营

企业）

运行状态

（正常生产

经营/停业）

1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莫特格加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黄雨农

188090
14858

骆冬霞
152995
07778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莫特格乡规德格村一巷 2
9号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乌鲁布吉

尔·乌图

红

187992
01651

2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乌图布拉克加

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闵玉蓉

159993
97911

拉扎

提·布拉

提

181960
35084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县乌图布拉格牧场国

道 217线 216公里北侧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3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什镇镇东加油

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张敬燕

150099
02922

陈小清
180997
06880 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

收费站高速入口右侧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帕格甫加

甫·查恩

巴

132397
79783

4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县城加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厉鲁鲁

180997
00611

来里古

丽·马依

尔江

132397
72025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县 6区 41号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5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高速和什托洛

盖服务区西加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邓小燕

189993
10759

尼曼·巴

依尔
131190
10317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

盖镇 G3014奎阿高速和

什托洛盖服务区西侧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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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全称） 法人

联系方

式

主要负责

人

联系方

式

安全员姓

名

联系方

式
地址

类型（生产

企业/经营

企业）

运行状态

（正常生产

经营/停业）

6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高速和什托洛

盖服务区东加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邓小燕

189993
10759

尼曼·巴

依尔
131190
10317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

盖镇 G3014奎阿高速和

什托洛盖服务区东侧

经营企业 停业

7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

限公司塔城分公司

和丰和什镇加油站

左善勤
1380997
5798 于婷

135654
52999

张生星
189993
14901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县和什托洛盖镇迭伦

南街 376号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文化·吉

尔格丽
199458
73330

8
和布克赛尔县天泰

汽车综合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郭荣平
1869900
4111 郭荣平

186990
04111 张凤

186990
04555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

盖镇壹区南街（南大桥北

侧）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9
克拉玛依市玖鼎石

油科技有限公司和

布克赛尔县加油站

喻波
1399930
7144 喻波

139993
07144 双鹏辉

185099
03971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玛湖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10 塔城地区新骄融能

源有限公司
何文清

1730999
5335 何文清

173099
95335 司委

186999
87999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布克赛

尔镇 18省道南侧科克江

路 007号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11 新疆创荣油联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李现革

1399921
9330 李现革

139992
19330 郭小兰

187030
36799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

盖镇叁区迭伦北街 284号
102室（广汇加气站内）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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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全称） 法人

联系方

式

主要负责

人

联系方

式

安全员姓

名

联系方

式
地址

类型（生产

企业/经营

企业）

运行状态

（正常生产

经营/停业）

12 克拉玛依市富城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薛生明

1389959
2157 屈志伟

182099
05952 张乘业

186099
07197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

区三平镇永新路 11号 生产企业 正常生产

13 和布克赛尔县宏运

工贸有限公司
胡虎强

1389959
0793 胡虎强

138995
90793 杨芳

180977
48018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县和什托洛盖镇铁布

克巷 33号
经营企业 正常经营

14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

治县宜航能源销售

有限公司

张硕
1399995
3538 张硕

139999
53538 杨晓燕

138995
95593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

盖镇和丰工业园区创新

创业大厦 718室

经营企业 暂未营业

15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

治县和什托洛盖镇

众跃气体有限责任

公司

刘芳
1390994
7987 刘芳

139099
47987 祁静

150099
26686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和什

镇工业园区以东
经营企业 暂未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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